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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翔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一）世界锦标赛个人总分前 8 名； 

（二）创造滑翔世界纪录； 

（三）完成 500公里封闭航线或 700公里直线距离。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完成国际航联规定的宝石证章条件的任意一项，即：滑翔距离

500 公里、三角航线（或往返）滑翔距离 300 公里、升高高度 5000 米； 

（二）完成国际航联规定的金质证章全部要求，即：留空时间 5 小时、

升高高度 3000 米、滑翔距离 300 公里； 

（三）连续两年获得全国锦标赛个人项目前 3名； 

（四）创造全国纪录。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完成国际航联规定的银质证章全部要求，即：留空时间 5 小时，

升高高度 1000 米，直线滑翔距离 50 公里； 

（二）全国锦标赛个人项目前 3 名。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完成国际航联规定的银质证章条件的任意一项：留空时间 5

小时、升高高度 1000 米、直线滑翔距离 50公里； 

（二）连续两年获得全国锦标赛个人项目前 6名。 

五、三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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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初级滑翔机训练理论教材”规定的航空理论教育，考试合格，

并按滑翔训练大纲要求在外场训练中经过带飞后，单独飞行 25 次以上，

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注： 

1. 可授予等级称号的小项（以下小项外的其他小项不得授予等级称号）： 

 升高高度、留空时间、直线距离 

2. 上述比赛各单项须至少有 8人上场比赛，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3. 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则仅最高水平组别可授予等级称号。 

4. 申报等级称号的时间、高度、距离各项成绩由竞赛委员会及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出具证明。 

5. 世界锦标赛成绩证明材料为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出具的成绩通报文件。 

6. 全国锦标赛成绩须提供盖有承办单位公章的成绩册和获奖证书。 

7. 申请三级运动员的成绩证明由培训单位提供。 

  


